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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324/2021_2022__E5_9B_BD_

E5_AE_B6_E5_AE_89_E5_c80_324524.htm 国家安全生产监督

管理总局办公厅、建设部办公厅关于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申

请安全生产许可证时提交规划行政许可证明的通知（安监总

厅危化[2006]15号）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

局、建设厅（委、局）： 按照《安全生产许可证条例》（国

务院令第397号）第六条规定，具备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条

件是申请办理安全生产许可证的条件之一，而根据《危险化

学品安全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344号）第七条规定，危险

化学品生产企业应当符合国家和地方的规划，并在设区的市

级人民政府规划的专门用于危险化学品生产、储存区域内。

为统一、规范执行《安全生产许可证条例》和《危险化学品

安全管理条例》有关规划的规定，现就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规划法》的规定，在城市规

划区使用土地建设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的，应当依法向所在

地县级以上建设（规划）行政主管部门申请办理选址意见书

、建设用地许可证和建设工程许可证（以下简称“一书两证

”）。根据《村庄集镇规划建设管理条例》的规定，在村庄

集镇规划区使用土地建设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的，应当向所

在地县级以上建设（规划）行政主管部门申请办理选址意见

书。建设（规划）行政主管部门为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发放

规划许可前，应当征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的意见。 二、

《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施行前已有的危险化学品生产



企业申请安全生产许可证时，其中位于城市规划区内的，应

当出具所在地县级以上建设（规划）行政主管部门核发的“

一书两证”；位于村庄集镇规划区的，应当出具所在地县级

以上建设（规划）行政主管部门核发的选址意见书。如果不

能提供的，应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规划法》和《村

庄集镇规划建设管理条例》的规定，分别向所在地县级以上

建设（规划）行政主管部门申请补办规划许可手续。此外，

对于早期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乡镇企业法》（国家主席令

第76号）设立的属于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的乡镇企业，同样

依照前述要求办理规划许可手续。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

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